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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拟资产处置涉及的车辆资产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声明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们对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权持有单位”）拟资产处置涉及的车辆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3年3月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作如下声明：
1、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6、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7、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拟资产处置涉及的车辆资产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青立本评报字[2023]第005号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青海立本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青海立本” 或“我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拟资产处置涉及的车辆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为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拟资产处置涉及的车辆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对象：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的车辆资产。
评估范围：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1辆丰田牌小型轿车，具体指青A53535雅阁牌小型轿车。

评估基准日：2023年3月1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市场法。
评估结论：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确定的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车辆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捌万肆仟元整（RMB8.40万元）。
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人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并特别关注本报告特别事项说明部分。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拟资产处置涉及的车辆资产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青立本评报字[2023]第005号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青海立本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青海立本” 或“我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拟资产处置涉及的车辆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和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本次资产评估项目的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均为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除国资主管部门外，本次评估委托合同未约定其他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简介： 
名    称：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633100710468310Q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2号
法定代表人：马汝敏
注册资本：伍仟陆佰柒拾肆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1年08月23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硬胶囊剂、丸剂、滴丸剂、橡胶膏剂、颗粒剂、口服液、片剂、酊剂、溶液剂、散剂、中药提取物、中药材、蜂产品收购，来料加工；口服溶液剂、软胶囊剂；蜂产品销售；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之间的关系
产权持有单位与委托人为同一单位，均为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二、评估目的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之约定，本评估目的是为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拟资产处置涉及的车辆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的车辆资产市场价值。

评估范围：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1辆车辆资产，具体指青A53535雅阁牌小型轿车。
权利抵押状况：本次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车辆资产均未设定权利抵押。

四、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现状利用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作为选定的价值类型，具体定义如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2023年3月1日； 
评估基准日是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及经济行为的实现确定的。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与青海立本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签订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3.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国务院令第709号2019年3月2日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5.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

6.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令第3号)；

7.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306号）；

8.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1991)；
9. 《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的通知》(国资办发[1992]36号)；

10.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号）；

11.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

12.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2006]274号）；

13. 《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产权[2009]941号）；

14.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

15. 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号)；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9.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号)；

10.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11.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2.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3. 财政部颁布的国内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四)权属依据

1. 车辆行驶证；

2. 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五)取价依据

1. 《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 评估师现场察看和市场调查取得的与估价相关的资料。

(六)其他依据

1. 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搜集等相关条件，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市场法对委估车辆进行评估，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能够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基本前提条件是需要存在一个该类资产交易十分活跃的公开市场。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收益法的基本原理是任何一个理智的购买者在购买一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货币额不会高于所购置资产在未来能给其带来的回报。运用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的前提条件是预期收益可以量化、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与折现密切相关的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

成本法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衡量资产的价值，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和资产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将重置成本扣减各种贬值作为资产评估价值的一种方法。

三种基本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衡量资产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三种基本方法得出的结果会趋于一致，但受市场条件、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掌握的信息情况等诸多因素，以及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三种基本方法得出的结果会存在着差异。

本次委估的资产为车辆资产，委估车辆属非营运车辆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由于委估车辆在二手市场上能够找到足够的交易案例，因此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对委估车辆资产进行评估。

（二）评估方法简介
I、市场法
固定资产—车辆的评估：根据评估目的和被评估设备的特点，对于车辆资产由于二手市场交易信息的较易寻得故采用市场法评估。市场法又称现行市价法、市场价格比较法，是指通过比较被评估车辆与最近售出类似车辆的异同，并将类似车辆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从而确定被评估车辆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市场法评估的步骤

⑴、考察鉴定被评估车辆

收集被评估车辆的资料，包括车辆的类别、名称、型号等。了解车辆的用途、目前的使用情况，并对车辆的性能、新旧程度等作必要的技术鉴定，以获得被评估车辆的主要参数，为市场数据资料的搜集及参照物的选择提供依据。

⑵、选择参照物

按照可比性原则选取三个参照物。车辆的可比性因素主要包括：类别、型号、用途、结构、性能、新旧程度、成交时间等。

⑶、对被评估车辆和参照物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量化和调整

被评估车辆与参照物之间的各种可比因素，尽可能地予以量化、调整。

⑷、汇总各因素差异量化值，求出车辆的评估值

对上述各差异因素量化值进行汇总，给出车辆的评估值。以数学表达式表示为：

被评估车辆的价值=参照物现行市价±∑差异量

或:被评估车辆的价值=参照物现行市价×差异调整系数
案例：雅阁牌小型轿车(车辆明细表 序号1)

1、车辆概况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为小型轿车，车牌号码青A53535，生产厂家为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型号为雅阁牌HG7205ABC5A，该车2017年出厂，车身为黑色，总质量1920千克，核定载客5人，外形尺寸为长4915mm×宽1845mm×高1470mm。车况一般。
生产厂家：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购置日期：2017年12月
启用日期：2017年12月                   行驶公里数：9.5186万公里
账面原值：166,222.22元                  账面净值：96,801.44元
   2、评估测算过程

⑴. 参照物的确定

通过向二手汽车网、当地机动车经销商咨询收集与评估对象相近的近期成交案例，所选取的成交案例基本情况详见下表：
	参照物名称及型号
	交易价格
	交易方式
	付款方式

	本田雅阁 2016款 2.0T
	89,000.00
	正常
	正常现金交易

	本田雅阁 2016款 2.0T
	96,800.00
	正常
	正常现金交易

	本田雅阁 2016款 2.0T
	91,800.00
	正常
	正常现金交易


⑵．交易实例与鉴定对象比较分析
将可比实例与鉴定对象进行对比分析，包括交易时间、行驶公里数、上牌时间、车辆结构、车辆新旧程度等因素，对比内容及实例说明见下表：
因素条件对比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汽车型号
	本田雅阁 2016款 2.0T

	成交单价
	待估
	89,000.00
	96,800.00
	91,800.00

	所在位置
	西宁
	绍兴
	东莞
	佛山

	生产厂商
	国产
	国产
	国产
	国产

	初次登记日期
	2017/12/21
	2017/4/1
	2016/10/1
	2016/7/1

	交易时间
	2023/3/1
	2023/3/1
	2023/3/1
	2023/3/1

	交易情况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汽车用途
	非营运
	非营运
	非营运
	非营运

	功 能 因 素
	发动机
	排量（L）
	2
	2
	2
	2

	
	
	进气形式
	自然吸气
	自然吸气
	自然吸气
	自然吸气

	
	
	汽缸
	4
	4
	4
	4

	
	
	最大功率(KW)
	114
	114
	173
	173

	
	
	最大扭矩(Nm)
	190
	190
	350
	350

	
	
	供油方式
	多点电喷
	多点电喷
	多点电喷
	多点电喷

	
	
	排放标准
	国IV(国V)
	国IV(国V)
	国IV(国V)
	国IV(国V)

	
	变速箱
	简称
	CVT无级变速
	CVT无级变速
	CVT无级变速
	CVT无级变速

	
	
	档位个数
	无级变速
	无级变速
	无级变速
	无级变速

	
	
	变速箱类型
	无级变速箱(CVT)
	无级变速箱(CVT)
	无级变速箱(CVT)
	无级变速箱(CVT)

	
	底盘转向
	驱动方式
	前置前驱
	前置前驱
	前置前驱
	前置前驱

	
	
	前悬架类型
	麦弗逊式独立悬架
	麦弗逊式独立悬架
	麦弗逊式独立悬架
	麦弗逊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类型
	多连杆式独立悬架
	多连杆式独立悬架
	多连杆式独立悬架
	多连杆式独立悬架

	
	
	助力类型
	电动助力
	电动助力
	电动助力
	电动助力

	
	
	制动类型(前/后)
	通风盘式/盘式
	通风盘式/盘式
	通风盘式/盘式
	通风盘式/盘式

	
	车轮制动及操控装置
	刹车防抱死(ABS)
	有
	有
	有
	有

	
	
	驻车制动类型
	电子驻车
	电子驻车
	电子驻车
	电子驻车

	
	
	刹车辅助(EBA/BAS/BA等)
	有
	有
	有
	有

	
	
	前轮胎规格
	215/60 R16
	215/60 R16
	215/60 R16
	215/60 R16

	
	
	后轮胎规格
	215/60 R16
	215/60 R16
	215/60 R16
	215/60 R16

	
	安全
装备
	驾驶座安全气囊
	有
	有
	有
	有

	
	
	副驾驶安全气囊
	有
	有
	有
	有

	
	
	前/后排侧气囊
/头部安全气囊
	前有，后无
	前有，后无
	前有，后无
	前有，后无

	
	
	安全带未系提示
	有
	有
	有
	有

	
	
	刹车辅助
	无
	无
	无
	无

	
	
	制动力分配
	有
	有
	有
	有

	
	其他
	天窗
	电动天窗
	电动天窗
	电动天窗
	电动天窗

	
	
	驾驶辅助影像
	倒车影像
	倒车影像
	倒车影像
	倒车影像

	
	
	倒车雷达
	无
	无
	无
	无

	
	
	定速巡航系统
	无
	无
	无
	无

	
	
	车窗
	前后电动车窗
	前后电动车窗
	前后电动车窗
	前后电动车窗

	
	
	空调
	手动空调
	手动空调
	手动空调
	手动空调

	
	
	后视镜电动调节
	有
	有
	有
	有

	成新率
因素
	使用时间
	5.2年
	5.7年
	6.4年
	5.1年

	
	轮毂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行驶里程(km)
	95186
	120000
	88000
	117000

	个别因素
	车体外观
	黑色；局部划伤
	黑色、无可见损伤
	黑色、局部划伤
	棕色、无可见损伤

	
	维护情况
	维护状况一般
	良好
	良好
	良好

	
	座椅、多媒体、灯光等
	皮质座椅、主架驶座椅可前后上下及靠背调节，副座椅及后排座椅可前后及靠背调节，前排座椅加热；彩色中控屏，充电口、CD齐全；LED灯，外后视镜电动调节
	布艺座椅、主架驶座椅可前后上下及靠背调节，副座椅及后排座椅可前后及靠背调节，前排座椅加热；彩色中控屏，充电口、CD齐全；LED灯，外后视镜电动调节
	布艺座椅、主架驶座椅可前后上下及靠背调节，副座椅及后排座椅可前后及靠背调节，前排座椅加热；彩色中控屏，充电口、CD齐全；LED灯，外后视镜电动调节
	布艺座椅、主架驶座椅可前后上下及靠背调节，副座椅及后排座椅可前后及靠背调节，前排座椅加热；彩色中控屏，充电口、CD齐全；LED灯，外后视镜电动调节


⑶．比较因素修正系数确定

根据上表估价对象与可比实例的比较分析，结合评估师掌握资料与评估经验，因素修正系数确定见下表：
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汽车型号
	本田雅阁 2016款 2.0T

	成交单价
	　
	 89,000.00 
	  96,800.00
	  91,800.00 

	所在位置
	100
	105
	105
	105

	生产厂商
	100
	100
	100
	100

	初次登记日期
	100
	100
	100
	100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汽车用途
	100
	100
	100
	100

	功 能 因 素
	发动机
	排量（mL）
	100
	100
	100
	100

	
	
	进气形式
	100
	100
	100
	100

	
	
	汽缸
	100
	100
	100
	100

	
	
	最大功率(KW)
	100
	100
	100
	100

	
	
	最大扭矩(Nm)
	100
	100
	100
	100

	
	
	供油方式
	100
	100
	100
	100

	
	
	排放标准
	100
	100
	100
	100

	
	变速箱
	简称
	100
	100
	100
	100

	
	
	档位个数
	100
	100
	100
	100

	
	
	变速箱类型
	100
	100
	100
	100

	
	底盘
转向
	驱动方式
	100
	100
	100
	100

	
	
	前悬架系统 
	100
	100
	100
	100

	
	
	后悬架系统 
	100
	100
	100
	100

	
	
	助力类型
	100
	100
	100
	100

	
	
	制动类型(前/后)
	100
	100
	100
	100

	
	车轮制动及操控装置
	刹车防抱死(ABS)
	100
	100
	100
	100

	
	
	驻车制动类型
	100
	100
	100
	100

	
	
	随速助力转向调节(EPS)
	100
	100
	100
	100

	
	
	轮胎规格
	100
	100
	100
	100

	
	
	后轮胎规格
	100
	100
	100
	100

	
	安全
装备
	驾驶座安全气囊
	100
	100
	100
	100

	
	
	副驾驶安全气囊
	100
	100
	100
	100

	
	
	前排侧
/头部安全气囊
	100
	100
	100
	100

	
	
	安全带未系提示
	100
	100
	100
	100

	
	
	刹车辅助
	100
	100
	100
	100

	
	　
	制动力分配
	100
	100
	100
	100

	
	其他
	门窗
	100
	100
	100
	100

	
	
	倒车影像
	100
	100
	100
	100

	
	
	倒车雷达
	100
	100
	100
	100

	
	
	定速巡航系统
	100
	100
	100
	100

	
	
	天窗
	100
	100
	100
	100

	
	
	空调
	100
	100
	100
	100

	
	
	后视镜电动调节
	100
	100
	100
	100

	成新率
因素
	使用时间
	100
	99 
	99 
	98 

	
	轮毂
	100
	100
	100
	100

	
	行驶里程(km)
	100
	98 
	101 
	98 

	个别因素
	车体外观
	100
	105
	100
	105

	
	维护情况
	100
	105
	105
	105

	
	座椅舒适度
	100
	99
	99
	99


⑷．在《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的基础上，将鉴定对象与可比实例进行比较，得到修正系数表，并计算得出可比实例经过因素修正后达到或接近鉴定对象条件时的比准价格，详见下表：

比准价格计算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汽车型号
	本田雅阁 2016款 2.0T

	成交单价
	　
	89,000.00 
	 96,800.00 
	  91,800.00 

	所在位置
	100
	100/105
	100/105
	100/105

	生产厂商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初次登记日期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时间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情况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汽车用途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功 能 因 素
	发动机
	排量（mL）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进气形式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汽缸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最大功率(KW)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最大扭矩(Nm)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供油方式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排放标准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变速箱
	简称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档位个数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变速箱类型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底盘
转向
	驱动方式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前悬架系统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后悬架系统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助力类型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制动类型(前/后)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车轮制动及操控装置
	刹车防抱死(ABS)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驻车制动类型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随速助力转向调节(EPS)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轮胎规格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后轮胎规格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安全
装备
	驾驶座安全气囊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副驾驶安全气囊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前排侧
/头部安全气囊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安全带未系提示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刹车辅助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制动力分配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其他
	门窗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倒车影像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倒车雷达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定速巡航系统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天窗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空调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后视镜电动调节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成新率
因素
	使用时间
	100
	100/99 
	100/99 
	100/98 

	
	轮毂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行驶里程(km)
	100
	100/98 
	100/101 
	100/98 

	个别因素
	车体外观
	1100
	100/105
	100/100
	100/105

	
	维护情况
	100
	100/105
	100/105
	100/105

	
	座椅舒适度
	100
	100/99
	100/99
	100/99


⑸．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上述分析，取以上三个可比实例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比准价格：
	案例
	交易价格
	比准价格

	案例A
	89,000.00
	79,800.00

	案例B
	96,800.00
	88,900.00

	案例C
	91,800.00
	83,400.00

	平均价格
	84,000.00


即，委估车辆的评估值为84,000.00元（取整）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次评估程序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1) 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人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接受委托，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确定项目负责人，组成评估项目组，编制评估计划；辅导产权持有单位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准备评估所需资料。

(2) 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评估人员通过询问、核对、监盘、勘查等方式进行实地调查，从各种可能的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3) 评定估算阶段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4)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根据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在核实确认相关评估结果准确无误，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资产评估汇总分析，确定最终评估结论，撰写资产评估报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评估报告及评估程序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内部审核；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许可的相关当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要求向委托人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1． 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2．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3． 本次评估假设产权持有单位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
4． 产权持有单位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5． 本次评估，除特殊说明外，未考虑产权持有单位相关资产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当出现与上述假设条件不一致的事项发生时，本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确定的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车辆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捌万肆仟元整（RMB8.40万元）。
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车辆牌号
	车辆名称
	规格型号
	购置
日期
	已行驶里
	评估价值

	
	
	
	
	
	程(万km)
	

	青A535351 
	
	雅阁牌小型轿车
	雅阁牌HG7205ABC5A
	2017.12
	9.5186
	8.40

	合计
	　
	　
	8.40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一）引用报告事项

无引用其他机构出具报告事项。

（2） 资产权属状况
产权持有单位资产权属清晰。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未考虑委估资产可能存在的产权登记或权属变更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和税项；

2、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相关当事方提供与资产评估相关资料基础上做出的。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委托人及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核查验证和披露，不代表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提供任何保证，对该资料及其来源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

3、评估过程中，在对设备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估人员的外观观察和产权持有单位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等进行判断。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本资产评估报告有如下使用限制：

（一）使用范围：本资产评估报告仅用于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于公开媒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除外；

（六）本资产评估报告经资产评估师签名、评估机构盖章后方可正式使用；

（七）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2023年3月7日。
十四、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和资产评估机构印章

（以下无正文）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青海立本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二〇二三年三月七日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拟资产处置涉及的车辆资产价值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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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承诺函

青海立本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
因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拟处置车辆的需要，特委托贵所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车辆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3月1日。为确保资产评估机构客观、公正、合理地进行资产评估，本公司承诺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所提供的与资产评估相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2. 负责协调为贵所及时提供符合评估规范要求的基础资料；

3.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评估明细表所载内容为经过我公司确认的评估范围；

4. 按照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之约定向贵所及时足额支付评估费用；

5. 我公司及我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协助评估工作的人员均与评估机构和评估机构参与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或存在损害评估独立性的关系；

6. 在评估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未采用任何方式干预评估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盖章）：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一日
委托函

青海立本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
因我公司拟处置车辆的需要，特委托贵所对我公司的车辆资产进行评估，车牌号为：青A53535；型号：雅阁牌HG7205ABC5A；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3月1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盖章）：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一日
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共同委托，我们对贵公司拟处置车辆行为所涉及的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车辆资产以2023年3月1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形成了资产评估报告。在本报告中披露的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我们承诺如下：

1.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2.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评估业务委托合同的约定一致。

3.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4.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和相关评估规范选用了评估方法。

5.充分考虑了影响评估价值的因素。

6.评估结论合理。

7.评估工作未受到干预并独立进行。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二〇二三年三月七日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                                                                                          

